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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洛评谭
来稿请寄：lywbpl@163.com 一经采用，即奉薄酬

欠薪获刑营造社会示范效应
日前，孟津县人民法院对一起恶意

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案件进行判决，因采
取逃匿的方式躲避支付农民工的劳动报
酬，被告以“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获刑
一年。这是 2011 年我国《刑法修正案
（八）》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入刑后，
我市首例以此罪名判决的案件。

刑律将恶意欠薪行为入罪，将一柄
刑罚利剑悬在了拒不支付员工劳动报酬
的“老赖”头上。刑事司法程序启动，威
慑效果不言而喻，对于规范劳资关系、稳
定社会公共秩序起了积极作用。然而，
不仅在我市，从各地司法实践来看，不支
付劳动报酬的刑事案件目前还不是很
多，各地涉案人数也与当前欠薪普遍存
在的现状不“配套”。

之所以出现这种问题，一方面是因
为该罪名以“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
付的行为”为必要条件，而在现实中，劳
动监察部门在劳动仲裁委员会或法院做
出生效裁决之前，常因无法认定欠钱的
事实或欠钱的数额，并不责令欠薪者还
钱，而建议劳动者到法院起诉。

另一方面也在于，长期以来，该罪名的
“数额较大”“后果严重”等定罪量刑标准欠
缺统一的具体司法标准，这个情况直到去年
最高法出台相关司法解释才得以改善。

无疑，我市首次以该罪名追究欠薪
“老赖”刑责，将产生良好的社会示范效

应，也为相关司法实践积累了宝贵的经
验，值得称道。尤其是，通过刑事程序开
展，倒逼欠薪者偿还了所有欠款，让农民
工权益得到保障，真正做到了案结事了。

但不容忽视的是，通过刑罚讨薪毕
竟有其局限性。刑罚，通常处理的是数
额较大、情形严重、社会危害较大的恶意
欠薪行为，对于普通的欠薪行为却鞭长
莫及。同时，刑罚有滞后性，在一些刑事
案件里，恶意欠薪者虽然最终被治罪，但
劳动者仍然难获补偿。

因此，保障劳动者权益必须注重提
前介入、实时监管。在此方面，洛阳已经
做了相关的制度建设工作。去年，我市
在全省率先出台了《关于构建和谐劳动
关系的意见》《关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
实施方案》等文件，明确采取督促签订劳
动合同、建立欠薪保障金制度等一系列
措施，在纠纷出现之前构建事前、事中的
主动预防机制。

欠了再去找“老赖”讨，当然不如让
“老赖”没法欠、不敢欠。对欠薪可谓釜
底抽薪的制度，需要的是相关部门严格
落实，不断完善、普及欠薪保障金制度，
对企业、工程项目的劳资合同签署状况、
工资给付情况进行定期审查，发现情况
迅速做出处理，发现问题及时解决，跳出
年底一次性解决积债的恶性循环，为劳
动者编织起无懈可击的权利保障之网。

□舒锐

欠了再去找“老赖”讨，当然不如
让“老赖”没法欠、不敢欠

洛谭有话

种种“吃出来”的问题，频频拨
动公众神经，成为挥之不去的隐
忧。看晚报，下半年我市将重点监
管小作坊、小摊点、小餐馆，并动员
市民积极举报无证经营，传递出对

“舌尖上的安全”的重视。
与大中型食品生产经营企业

相比，小餐馆、黑作坊卫生条件
常不佳，污水横流、异味满室也
不 鲜 见 。 有 些 利 欲 熏 心 者 ，明

知生产、经营的食品有问题，依
然铤而走险。从这个角度讲，维
护食品安全，既要“抓大”，更得

“抓小”。
食品生产经营链条较长，加强

监管并不容易，发动民间力量是个
好办法，但这并非公布一下举报号
码那么简单。如何畅通举报渠道，
简化举报程序，回应举报人关切，
是管理者必须考虑的。

食品安全，“抓大”勿“放小”

别让暑期变成“危险期”
汝州两岁女童爬上电动三轮

车，无意扭动了车钥匙，车冲向两
米多高的砖墙，孩子被倒下的砖
墙砸成重伤……十多天过去了，
被转至河科大一附院新区医院的
小生命，仍未脱离危险。看了晚报
的报道，众网友无比心痛。

意外伤害，是排名第一的儿
童死因！@lvming36 前两天就险
些目睹惨案发生：一个小孩儿骑
着儿童自行车上了快车道，眼看
就要被一辆汽车撞上，司机猛打
方向盘才躲开，差点儿翻了车。
@不会玩圣骑士感叹：每次在马
路上看见小孩子时，都担心下一
秒会出事。

暑期可能变成“危险期”？

@白小宁你好可爱说：放假了，跑
出来玩儿的时间长了，潜在危险
就多了。@一页西国也说：不少家
长都是上学时管得紧，放假时管得
松。@猫的嫁衣接过了话茬儿：有
家长认为只要孩子们在一起玩儿
就没事，其实孩子们组团更危险！

再次提醒家长们：孩子安全
马虎不得。就此事，@陆秀红1觉
得，如果关好电源、锁好车，也许
就不会引发悲剧。@阳光不琇呼
吁家长别让孩子总是独处：没时
间，可以委托别人帮忙照看孩子。
在@大兔纸想要腹肌看来，百密
也有一疏，大人的精力有限，培养
孩子的安全意识更重要。

（春兴 王斌）

龙门 站ee


